
高齡及長期照顧科徵才訊息 (照顧管理專員) 

張貼機關名稱： 高齡及長期照顧科 

職稱： (約聘人員)照顧管理專員 

錄取人數： 10 人(另擇優增列錄取數名) 

機關(單位)：  

應徵開始日期： 113 年 

應徵結束日期： 額滿為止 

徴才條件： 1.中華民國國籍且未具雙重國籍或多重國籍者。 

2.(一般區)學歷：具下列條件之一 

(1) 大學以上(含)畢業取得社會工作師、護理師、職能治療師、物理治療師、

醫師、營養師、藥師、公共衛生師、心理師，且具二年以上相關照護工

作經驗。 

(2) 專科畢業具上述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證書者，且具三年以上相關照護工

作經驗。 

(3) 符合應考社會工作師資格，且具三年以上相關照顧工作經驗。 

(4) 教育部公告老人照顧相關系所碩士畢業，且具二年以上相關照顧工作經

驗。 

(5) 教育部公告老人照顧相關學系大學畢業，且具三年以上相關照顧工作經

驗。 

(6) 教育部公告老人照顧相關學科專科畢業，且具五年以上相關照顧工作經

驗。 

3.(偏區) 學歷：具下列條件之一 

(1) 大學以上(含)畢業取得社會工作師、護理師、職能治療師、物理治療師、

醫師、營養師、藥師、公共衛生師、心理師，且具一年以上相關照護工作經

驗。 

(2) 專科畢業具上述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證書者，且具二年以上相關照護工

作經驗 

(3) 符合應考社會工作師資格，且具二年以上相關照顧工作經驗。 

(4) 教育部公告老人照顧相關系所碩士畢業，且具一年以上相關照顧工作經

驗。 

(5) 教育部公告老人照顧相關學系大學畢業，且具二年以上相關照顧工作經

驗。 

(6) 教育部公告老人照顧相關學科專科畢業，且具四年以上相關照顧工作經

驗。 

                                                                     

4.熟諳電腦文書處理、報表統計彙製等技能，並具備機車駕照。 

5.學習能力強、抗壓性高、具責任感、積極主動、溝通能力且操守清廉無不

良嗜好 

工作項目：  1.長照需要評估： 

(1)實施申請長照服務個案初篩。 

(2)安排及實施個案長照需要等級之評估(含複評、評估結果說明)。 

(3)完成評估資料與文件之系統資料登載與上傳、評估結果通知單製作、

照顧問題清單重要性排序及建議服務項目之勾選。 

 2.長照服務連結： 

(1)連結 A 單位，審核所送計畫與核給服務項目之適切性。 

(2)掌握並熟悉在地衛政、社政、民間等各類社區之正式與非正式資源，



 

針對未符長照服務對象，依其需求與狀況，轉介其他社福資源。 

 3.長照個案服務品質管控： 

(1)實施長照個案電話與實地抽查，定期檢視照顧計畫之合理性。 

(2)擔任新進照管專員之訓練課程講師，協助督導訓練新進照管專員。 

(3)擔任 A 個管人員、出院準備服務個管人員訓練之實作課程講師。 

(4)參加轄內長照個案研討會與相關聯繫會議。 

 4.其他事項 

(1)提供相關單位處理民眾長照陳情或外界關注長照服務案件所需資料。 

(2)其他有關長照需要評估、服務連結及個案服務品質管控之臨時交辦事

項。 
 

工作地點： 

依人力狀況分派於本局、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各分站(板橋、板樹、三峽、雙

和、三重、新店、新莊、淡水、汐止、泰山)或新北市衛生所(石碇、坪

林、深坑、雙溪、平溪、烏來、三芝、瑞芳、石門、貢寮、金山、萬里、

八里)。 

聯絡方式： 宋小姐，電話: 2257-7155 分機 3669 

甄選方式說明： 一律通訊報名，甄選方式採面試方式進行。 

錄取通知及相關作業： 公告於本局網站。 

備註事項： 意者請備 

1. 附件履歷表(並簽章) 

2. 長期照顧相關工作資歷服務證明影本(以茲證明有足夠年資相關工作經

歷) 

3. 最高學歷證明畢業證書影本(非長照相關科系畢業者，請另附長照相關

學歷證明)。(若有符合應考社工師資格者請務必備妥學分成績單或修業

證明以及實習證明等影本) 

4. 專業證照/書 

5. 國民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以掛號郵寄至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 192 之 1 號：新北市政府衛生局高齡

及長期照顧科-宋小姐收(請註記應徵長照十年計畫 2.0-照顧管理專員

職缺)；逾期、未簽名或相關證件資料不齊者以放棄論。 

1. 合於初審條件者將擇優公告初審名單及甄選時間於本局網頁，不合者

恕不另行通知且不退件。 

2. 薪點依據「各縣（市）政府照顧管理人員進用薪級標準表」辦理(一般

地區第一年支薪 42,120 元，依年資及考績逐年調整，最高至 55,080

元)。  


